
基本案情

怀柔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因不懂法离职单位只给2000元
咨询司法所后补偿增加3倍

专专家家提提示示：：关关键键在在于于是是否否认认定定为为在在校校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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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鸽

审理大学生与用人单位是否
成立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为原劳
动部关于印发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
问题的意见》 第十二条规定， 即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
不视为就业， 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因此， 确
认结业大学生是否为在校大学生
显得尤为必要。

那么 ， 首先要了解一下毕
业、 结业的概念。 毕业生是指具
有正式学籍的学生， 学完教学计
划规定的全部课程， 考试及格或
修满学分，准予毕业。毕业生由学
校发给教育部统一印制的 “毕业
证书”。结业生是指具有正式学籍
的学生， 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
部课程，其中有一门主要课程(包
括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 不及格
者。 结业生由学校发给 “结业证
书”。通过上述概念可知结业生已
经基本完成规定的课程， 因此结
业生已基本脱离学校， 不再是在
校大学生，因此，该条法律依据不
能适用于结业生。

2001年5月24日教育部发布
了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
结业生学历问题的批复》 （教学
厅函 [2001] 3号 ）， 其中载明 ：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给张欣然换
发大专毕业证书的请示》 (师发
字 [2001] 21号) 收悉。 经研究，
现将高等学校结业生学历等有关
问题批复如下 ： 高等学校结业
生， 是指具有学籍的学生学完教

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 但其中
有一至二门课程 (包括毕业论
文、 毕业设计) 不及格者。 结业
生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 结业后
可按学校的规定补考， 补考合格
由学校换发毕业证书。 1980年民
政部、 国家劳动总局、 财政部 、
教育部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工资待遇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
理意见 》 [民发 ( 1980) 39号 、
(80) 劳总薪字136号、 (80) 财事
字 271号 、 ( 80) 教计字 287号 ]
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结业生的工
资， 按照同期同层次的毕业生低
定一级， 其见习期临时工资也相
应的降低。 按当时的工资标准，
低定一级即本科结业按专科毕
业、专科结业按中专毕业对待。普
通高等学校的结业生， 就业由学
校推荐， 单位录用时可同毕业生
一样由学校办理就业报到手续。
本科结业生具有报考研究生资
格， 也可以报考专科起点的本科
修读第二学历。 请按上述精神处
理相关问题。 ”

由此可见， 结业是由于一至
二门课程不合格而导致不能及时
毕业， 但结业生与毕业生一样有
同等的就业权。 因此， 结业生属
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
调整范畴， 属于劳动者。 大学结
业生与用人单位建立的用工关系
一般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作者单位 东城区劳动争
议仲裁院）

结结业业大大学学生生可可否否形形成成劳劳动动关关系系？？

林红是花乡一家私营花木企
业的职工， 2015年9月开始上班，
与企业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劳动合
同。 2017年3月， 企业换了合伙
人， 管理风格顿时大变。

四月初， 企业的总经理找到
林红， 说林红是个专科生， 现在
的客户要求高， 专科怕是胜任不
了工作， 要求与林红解除劳动合
同。 林红心想， 自己在企业尽职
尽责， 论工作能力肯定不比在企
业那些本科生差， 于是拒绝了经
理的要求。

谁知此后企业的管理层在工
作上总是故意刁难林红， 同事们
在工作中也都不合作， 导致林红
的日常工作根本无法正常开展。
在十分为难和不堪忍受的情况
下， 林红答应解除劳动合同， 但
要求单位给她一笔生活补助费，
企业合伙人同意了林红的要求。

三天之后， 办理好离职手续
的林红回单位领补助费， 却发现
补助费只有2000元 。 得知此消
息， 林红的心情既愤怒又沮丧。
不知该怎么办的她， 独自一人来
到花乡司法所寻求法律帮助。

司法所工作人员认真听完了

林红的叙述 ， 告诉林红不用担
心。 根据原劳动部颁发的 《违反
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
法》 第5条的规定： “经劳动合
同当事人协商一致， 由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根
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每
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
经济补偿金， 最多不超过十二个
月。 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
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

林红从2015年9月开始上班，
截止到2017年3月， 工作时间总
计为一年零六个月， 根据上面的
法律规定， 单位应当支付给林红
相当于其两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金。 林红每个月工资为4000元，
因此， 单位应当支付给林红8000
元的经济补偿金。

工作人员同时告诉林红， 如
果单位不按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
偿金， 林红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
向法院起诉。

听完工作人员的叙述， 充满
信心的林红再次回到单位与负责
人交涉， 企业负责人自知理亏，
林红最终如愿以偿拿到了属于自
己的8000元钱。

典型案例：
2016年9月， 怀柔工商分

局 12315中心接到某女士举
报， 称其身份证被他人盗用，
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 自己
莫名其妙的成为了该公司的
股东 。 这名女士非常恐惧 ，
担心这家公司非法经营影响
到自己。

经过核实， 这家公司有
两个股东， 其中之一是举报
人 某 女 士 ， 另 一 股 东 为
孙××， 调取的登记档案显示
有某女士的签字。 某女士表
示 ： 自己的身份证丢失过 ，
同时办理银行卡时复印了多
张， 有部分未使用的复印件
保管不当也丢失了。

经过调查， 登记材料中
的股东身份信息证明材料确
实无误，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某女士作为股东的登记材料
不实。 最终， 经过工商部门
提示， 某女士进行了司法笔
记鉴定， 鉴定结论显示工商
登记材料上的签字和某女士
不属同一人， 工商部门依法
撤销了该公司登记。

工商提醒：
1、 身份证等个人私密信

息必须严加保管， 严格防范。
对于在办理有关业务必须使
用或者留存复印件时， 必须
在复印件上说明使用情况 ，
明确标示 “仅限于办理××业
务， 再复印无效”；

2、 身份证不可以借给他
人使用；

3、 身份证丢失应及时办
理挂失；

4、 如果身份证绑定了银
行账号 、 微信支付等系统 ，
应该及 时 向 系 统 服 务 提 供
者申 请采取 有关措施 ， 避
免损失。

怀柔分局 于洋

提高防范意识保护个人信息

陈某于2012年9月到北京某
大学电脑艺术设计专业3年制专
科学习 ， 2015年陈某感染肺结
核 ， 按照学校要求回家休养 。
2015年7月陈某学满3年， 但由于
两门课程未完成， 北京某大学向
陈某发放了结业证书， 该证书上
载明陈某于2012年9月至2015年7
月在北京某大学电脑艺术设计专
业3年制专科学习， 修完培养方
案的全部内容， 成绩合格， 准予
结业。

2015年 11月陈某入职甲公
司， 从事网络宣传工作， 主要负
责公司微信公众号的运行 、 维
护， 以及制作宣传广告工作， 甲
公司按照4000元的工资标准按月
支付陈某工资。

陈某在职期间， 甲公司知晓
陈某为北京某大学结业， 并按照
正式员工对陈某进行用工管理，
陈某按照公司安排的每周工作五
天， 每天工作八小时的出勤方式
出勤。

为了获取毕业证书， 陈某偶
尔返校上课， 2016年7月陈某顺

利通过剩余两门课程并取得毕业
证书， 该证书载明2012年9月至
2016年7月在北京某大学电脑艺
术设计专业3年制专科学习， 修
完培养方案的全部内容， 成绩合
格， 准予毕业。

陈某称在拿到毕业证后其向
公司出示了毕业证。 由于双方未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故陈某在离
职后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要求
甲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二倍工资。

甲公司主张陈某大学结业，
未取得毕业证， 是以实习生的名
义 入 职 公 司 ， 之 后 仍 到 学 校
进行学习， 仍为一名大学生， 即
便2016年7月其取得了毕业证 ，
但未将该证书提交给公司， 因此
甲 公 司 认 为 双 方 不 存 在 劳 动
关系。

另外， 甲公司主张陈某在职
期间请事假30余次， 事假累计40
余天， 其中7天事假是回校办事，
公司对陈某如此宽松的管理方
式， 也可以证明双方并非劳动关
系， 不同意陈某的仲裁请求。

审理结果

仲裁经过审理认为： 陈某在
入职甲公司时已经结业， 且其按
照甲公司安排的每周工作五天，
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方式出勤， 该
出勤方式表明甲公司按照正常员
工的方式对陈某进行用工管理。

虽然陈某有诸多请事假的行为，
但不足以否定双方系劳动关系。

鉴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甲
公司未与陈某签订劳动合同， 因
此裁决甲公司应支付陈某未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评析意见

编辑同志：
一 天 中 午 ，

蒋某下班后参加
宴请时喝了不少
白 酒 。 散 席 后 ，
蒋某乘坐同事邹
某的摩托车返回
单位上班。 途中，
摩托车与阮某驾
驶 的 轿 车 相 撞 ，
蒋某从车上摔下
跌伤 ， 经治疗后
留下残疾。

交警部门对
该事故进行调查
后认定 ： 邹某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168.5mg/100ml，
属醉酒 ， 承担事
故 的 主 要 责 任 。
阮某血液中未检
出酒精 ， 但承担
事故的次要责任。
蒋某血液中酒精
含 量 为 221.2mg/
100ml， 在事故中
无责任。

事后 ， 蒋某
向某区人社局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人社局认为 ， 蒋
某事发时系醉酒
状态 ， 其所受伤
害不符合工伤认
定条件 ， 决定不
予认定工伤。

请问 ， 人社
局不予认定工伤
的决定符合法律
规定吗？

读者： 钟惠颖

钟惠颖读者：
蒋某的情况

应当属于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

第 （6） 项规定： 职工 “在上
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
故伤害的 ”， 应当认定为工
伤。 《社会保险法》 第37条
规定： “职工因下列情形之
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
不认定为工伤： （一） 故意
犯罪； （二） 醉酒或者吸毒；
（三） 自残或者自杀； （四）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这就是说， 职工在工作
中由于故意犯罪、 醉酒、 吸
毒、 自残、 自杀而导致伤亡
的 ， 由于自身存 在重大过
错 ， 应当自己承担责任， 所
以， 应当一概排除在工伤范
围之外。

根据有关规定， 血液酒
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
以上的， 属于醉酒。 本案中，
蒋某虽然在事故发生时处于
醉酒状态， 但其醉酒行为与
交通事故发生、 与事故伤害
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 即
所受伤害并非醉酒行为本身
导致的， 并且公安机关已经
认定蒋某在事故中无责任 ，
因此蒋某的情形应当认定为
工伤。

鉴于某区人社局作出不
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系适用
法律错误， 蒋某可以向该区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如果该
区政府作出维持原认定的决
定， 蒋某可以区人社局和区
政府为共同被告， 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由人民法
院判决撤销该决定， 并判令
区人社局重新作出决定。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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